
ICP 备案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请认真阅读以下所有信息] 

 

1.访问 信息产业部备案网站 （网站打开比较慢，请耐心等待: www.miibeian.gov.cn ） 

2.网站被通信管理局拒绝的常见原因(必读) 

 

2.点击接受，开始注册 

 

这个是信产部的流程图 备案流程见下：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dnsbuy.com/icp/bezy.htm


 



3.开始填写个人资料: 

 
4.收取电子邮件和手机得到验证码 

4.1 您会收到短消息，内容类似如下： 

尊敬的用户，您的 ICP 备案信息注册成功！用户名：eee，手机验证码：11467729，详细信息见您的邮件。 

4.2 您会收到邮件，内容类似如下： 

尊敬的用户，您的 ICP 备案信息注册成功！用户名:hato,邮件验证码是:19440077,手机验证码已发送到您

注册的手机中。请登录 ICP 备案网站 http://www.miibeian.gov.cn，登录后分别输入手机验证码和邮件验

证码，通过验证后就可以开展各项工作了。 

 

5.验证通过后，重新登陆系统 

5.1.点击添加连接  



5.2.填写备案主体信息 

 

5.3 填写备案网站信息:  

 

5.6 每天收取邮件，一般 1-2 天就可以收到通知  



6.收到邮件通知后，登陆备案系统，点击备案许可证下载链接  

 

 
6.2 点击下载证书 

6.3 把 bazs.cert 文件 FTP 上传到 cert 目录，



6.3.1 并在网站首页显示备案号,连接去信息产业部备案网站系统：http://www.miibeian.gov.cn 

 

 

◆“主办单位名称”若网站为个人开办，则应填写个人姓名，若网站为企业单位开办，则应填写公司全称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若网站为个人开办，则填写个人有效证件号码（例如身份证号码），若网站

为企业开办，请填写企业或事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号（即营业执照号码） 

◆“上级单位名称或投资者名单”个人请填写个人姓名，企业请填写公司或单位全称 

◆“主办单位所在省/主办单位所在市/主办单位所在县/通信地址/网站负责人姓名/负责人有效证件号码

/网站负责人办公电话/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网站负责人 EMAIL 地址”按照实际情况如实填写 

◆“网站接入方式”请点浏览选择“虚拟主机” 

◆“服务器放置地点”请点浏览选择“重庆” 

◆“是否仅能通过 IP 访问”请选择“否” 

◆“网站域名列表”请务必输入您虚拟主机绑定的所有域名。 

◆“是否动态 IP”请选择“静态” 

◆“使用 IP 列表”请填写您自己网站的 IP 地址（登陆我司网站的会员区，在“网站空间管理”即可查看

到您网站的 IP。） 

◆“开设栏目是否涉及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内容*”如果没有通过专项审核的，一律选择“其它” 

=========================================================================================== 

备案通过后，必须按以下方法安装。 

◆.FTP 登陆到您的空间，在 wwwroot 这个目录下创建一个 cert 的目录，然后将证书文件（bazs.cert）上



传到 cert 这个目录下。 

◆.在你的网站首页底部加上你的证书编号，并做一个连接，连接到 http://www.miibeian.gov.cn 

◆.登录到我们网站的会员区，选择左边的网站空间管理，看到你的订单列表上有个“备案”，点一下进去

登记一下你的证书编号。 

如果您对备案有什么疑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协助您完成网站的备案。  

 

 

一、 

ICP、IP地址信息备案管理系统常见问题解答下载（信息来源：信息产业部） 

二、 
ICP与IP备案管理系统常见问题总结(FAQ)（信息来源：信息产业部） 

三、 

是否备案查询（信息来源：信息产业部） 

四、 

代码查询：（包括单位分类代码查询、省、市、县代码查询、服务器放置地点查询等） 

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2 号《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证，

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或者超出许可的项目提供服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3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 5万元的，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第 33 号《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未履行备案手续提供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由住所所在地省通信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

万元罚款；拒不改正的，关闭网站。（详见《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第 22 条） 

 

 

http://www.miibeian.gov.cn/�
http://www.miibeian.gov.cn/share/zuixintongzhi_download.jsp?keyID=241
http://www.miibeian.gov.cn/share/FAQs.htm
http://www.miibeian.gov.cn/share/cx_dwfl_daimabiao.jsp?id=3
http://www.miibeian.gov.cn/share/cx_dwfl_daimabiao.jsp?id=1

